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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学业预警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引导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南京晓庄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暂行规定》（南晓院[2015]70号）等文件，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业预警是一种学业危机干预制度，不属于纪律处分。学业危机是指在课程考核、学分与绩点等学业表现未达到学业要求或存在不能毕业或不能取得学位的潜在可能。学校通过及时筛查，向出现学业危机的学生本人及家长发出警示，并针对性地采取相应补救和帮扶措施，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二条  学业预警分为三级预警。预警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一级预警、二级预警、三级预警。
第三条  学生达到下列条件之一者，给予一级预警，并由学院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生本人。

（一）在一学期中不及格课程门数≥2门；
（二）入学以来累计不及格课程门数≥4门；
（三）平均绩点低于2.0；
第四条  学生达到下列条件之一者，给予二级预警，并由学院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生本人及家长。

（一）在一学期中不及格课程门数≥3门；
（二）入学以来累计不及格课程门数≥5门；
（三）平均绩点低于1.8；
第五条  学生达到下列条件之一者，给予三级预警，由学院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生本人及家长，并与家长面谈。
（一）在一学期中不及格课程门数≥4门；
（二）入学以来累计不及格课程门数≥6门；
（三）平均绩点低于1.5；
第六条  学业预警工作程序：
（一）确定学业预警学生名单
每学期开学初两周内，学院根据学业预警系统中的数据统计预警学生名单，确定预警级别。 

（二）下达《学业预警通知书》
班主任或辅导员向被预警学生下达《学业预警通知书》。
（三）警示谈话
班主任或辅导员对被预警学生进行警示谈话，了解分析学生学习的问题与原因，协助其制定帮扶计划，填写《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
（四）通知家长
班主任或辅导员向被预警学生家长发出《学业预警通知书（致家长）》及《学业预警通知书（家长回执）》。
（五）家长面谈
对三级预警的学生，学院领导、班主任或辅导员应与家长取得联系，就预警学生的学业情况进行面谈，并填写《学业预警家长谈话记录表》。
第七条  学业预警与学业帮扶紧密相连，由教务处会同学生工作处负责组织，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实施。
（一）教务处职责
1.建立和维护学生学业预警系统，为教学管理人员、学生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学生家长提供在校生学习情况的信息查询功能；
2.负责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动态分析，并将学习预警一览表及建议通知学生工作处、学生所在学院；
3.根据预警级别，帮助学习困难学生制订选课、学习计划，做好学业预警和学习指导工作；
4、会同学生工作处定期组织召开学生座谈会，帮助学生制订整改措施、拟订学习计划，加强学生学习管理。
（二）学生工作处职责 
负责督促、检查各学院学工办和辅导员开展学业预警的工作情况，了解和掌握全校学生学习的总体状况，将学业预警工作状况和工作成效纳入各学院学生工作和辅导员年度考核。
（三）各学院职责 
1.各学院落实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为学院学业预警工作领导责任人； 
2.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责成辅导员和班主任及时通过学业预警系统了解和掌握学生学习的总体状况和学业完成情况，及时与学生谈话交流，帮助学生查找原因，做好思想工作，督促其按学习预警意见改进；根据需要，及时和学生家长取得联系，定期沟通学生各方面情况。 
3.督促任课教师及时向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反映缺勤率高的或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名单；
4.组织相关教师做好学业预警学生课程学习的帮扶工作。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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